
商标申请方面的风险：

第一，重点类别保护不全，商品选择不专业。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的规定，商标划

分为 45 个类别。其中，1-34 类为商品商标，35-45 类为服务商标。企业在申请

商标时如选择类别不全、重点类别保护力度不够，将极易出现抢注、恶意诋毁、

侵权等风险，另外商品选择不专业导致最终申请保护的商品与自己实际使用的商

品不符问题。因此，企业申请类别的选择建议为：选定核心类别、辐射关联类别、

根据需求及时补充，商品选择上建议咨询专业的代理机构。

第二，商标标识与他人在线商标近似，或侵犯他人在先权利

《商标法》第三十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

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

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

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

的商标。其他在先权利包含字号权、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姓名权、肖像权

以及应予保护的其他合法在先权益。

第三，商标专用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

商标专用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在某个国家取得的商标权利只能在该国内部

获得保护，其他国家不当然承认其权利。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商

标权保护采取的都是注册原则，即必须通过申请商标注册，获得注册之后才可以

受到该国法律的保护。因此出口型企业，在产品出口国外前，一定要及时在出口

国进行商标布局。


